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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三月 



致：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盛教育”或“公司”）的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三

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337 号）（以下

简称《关注函》）所述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已对公司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

断，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

意见。 

（三）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公司已保证，向本所提供和披露的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公司所提供的文件

的副本与正本、复印件与原件均为一致；文件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并

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所有的口头陈述和说明

的事实均与发生的事实一致；一切足以影响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

披露，无任何虚假、隐瞒、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本次回复《关注函》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下简称“中国”）法律适用区域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其他任何国家

或地区法律适用区域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不对审计、评估等专业

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等文件中某些数据

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

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或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回复《关注函》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答复材料一起上报。本所确认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回复《关注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关注函》的相关

法律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正  文 

《关注函》问题 1 说明深圳麓丰向公司还款与公司购买变电站是否构成一

揽子交易，说明杭州航虹专门为本次还款事项而成立及其原因（如适用）。请说

明本次还款事项各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潜在安排，如是，请补

充披露相关协议或安排的具体内容，并结合本次还款相关协议或安排，说明你公

司及子公司未来是否存在需要承担其他责任、履行其他义务的可能。请律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方法及程序 

1、查阅了公司向云南麓丰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麓丰售电”）购买 110KV

变电站等相关资产的协议； 

2、查阅了云南麓丰售电有限公司、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麓丰”）、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航虹”）、深圳金环商贸有限

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报告； 

3、取得了云南麓丰售电有限公司、河南环利商贸有限公司、河南昭穗实业

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以及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司的复函； 

4、取得了深圳麓丰与杭州航虹、深圳市太力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

麓丰的借款协议； 

5、对公司总经理进行访谈，了解相关交易及还款事项； 

6、取得公司就此次交易及还款事项出具的声明。 

（二）核查内容 

1、深圳麓丰向公司还款与公司购买变电站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 

根据公司、湖南泓坤建材有限公司、深圳金环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深

圳麓丰询证函复函，及对公司相关人员的访谈。湖南泓坤建材有限公司与深圳金

环商贸有限公司为快速还款，因此委托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代湖南泓坤建材有

限公司与深圳金环商贸有限公司还款给湖南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1.8 亿元和 0.2

亿元。未发现交易各方就上述事项签署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一揽子交易安排文件。 



2、杭州航虹是否专门为本次还款事项而成立 

根据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木制品制造；电子产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常用有色金

属冶炼；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企业管理；林

业机械服务；控股公司服务；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移

动终端设备销售；非食用植物油加工；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生产；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食品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不是专门为本次还款事项而成立。 

3、本次还款事项各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潜在安排 

根据深圳麓丰水电有限公司、杭州航虹贸易有限公司、河南环利商贸有限公

司、河南昭穗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出具的说明，上述各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

披露的协议或潜在安排。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未发现交易各方就深圳麓丰向公司还款与公司购买变

电站签署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一揽子交易安排文件；杭州航虹不是专门为本次还

款事项而成立；本次还款事项各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协议或潜在安排。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三盛智慧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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